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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OURGAM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聯 眾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正式清盤中） 
 

（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99） 

 

致持份者有關債權人及股東首次會議延期之函件；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告由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清盤中）（「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第 13.25(1)條

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 XIVA部分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6年 3月 9日（「2026年 3月 9日公告」）、2026年 3月

27日（「2026年 3月 27日公告」）及 2026年 5月 5日（「2026年 5月 5日公告」）

的公告，內容涉及（其中包括）清盤令及共同正式清盤人的委任、致持份者有關債

權人及股東首次會議之函件，以及致債權人及股東之首次報告。除非本文另有界定，

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與 2026年 3月 9日公告、2026年 3月 27日公告及 2026年 5月

5日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致持份者有關債權人及股東首次會議延期之函件 

清盤人現向本公司持份者提供日期為 2026年 5月 13日的函件（「函件」），以提

供有關本公司正式清盤程序的最新情況。該函件包括以下事項： 

• 債權人及股東首次會議已於開曼群島時間 2026年 5月 12日（星期二）晚上 8時

正／香港時間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上午9時正召開並舉行。於會議期間，

會議主席指出讓債權人及股東有額外時間提交清盤委員會的提名將對他們更有

利。因此，債權人及股東首次會議已延期至開曼群島時間 2026年 6月 2日（星

期二）晚上 8時正／香港時間 2026年 6月 3日（星期三）上午 9時正；及 

 

• 有關清盤委員會提名的詳情。 

上述函件之全文載於本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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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暫停買賣 

 

股份買賣已自 2026年 3月 4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59分起暫停，並將繼續暫停直

至另行通知。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正式清盤中） 

CHRISTOPHER KENNEDY 

黃詠詩 

共同正式清盤人 

       擔任本公司代理，不承擔個人責任 

 

 

香港，2026年 5月 13日 

 

Christopher Kennedy及黃詠詩已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2026年修訂版）獲授權以共同正式
清盤人身份行事。共同正式清盤人僅作為本公司的代理人行事，並無個人責任。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陸京生先生及徐金女士；非執行董事高麗平女士及羅

寧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馬少華先生、章力先生及戴冰先生。  

 

* 僅供識別 

 

此為翻譯版本，只供參考。所有內容皆以英文版本為準。 

 



 

附錄 

致持份者函件 

 
（此為翻譯版本，只供參考。所有內容皆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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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已知及未經核實的債權人及股東 

 

2026年 5月 13日 

 

 

 

尊敬的持份者：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正式清盤中）（「本公司」）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6899 

 

茲提述共同正式清盤人（「清盤人」）於 2026年 3 月 27日致持份者的函件，以及於 2026 年 5 月

4日向債權人及股東發出的首次報告。 

 

倘若任何債權人或股東未有收到清盤人之報告副本，請按下述電郵地址聯絡清盤人，並提供閣下

與本公司的關係詳情。經核實的債權人或股東將獲提供報告副本。 

 

債權人及股東首次會議 

 

如清盤人於 2026年 3月 27日函件所載，首次會議已於開曼群島時間 2026年 5月 12日（星期二）

晚上 8時 / 香港時間 2026年 5月 13日（星期三）上午 9時召開並舉行（「首次會議」）。 

 

於會議期間，清盤人已說明清盤委員會的角色，並指出讓債權人及股東有額外時間提交提名（以

及在需要時進行投票程序）以選出清盤委員會成員將對他們更有利。因此，首次會議已延期至開

曼群島時間 2026年 6月 2日（星期二）晚上 8時 / 香港時間 2026年 6月 3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延期舉行的首次會議」）。延期舉行的首次會議的電話會議撥入詳情將於稍後提供予所有出

席首次會議的人士。 

 

清盤委員會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清盤規則（2023 年合訂本）》（「公司清盤規則」）的規定，如公司被界定

為償付能力存疑，其清盤委員會應由不少於三名及不多於六名成員組成，其中大多數應為於債權

人會議上選出的債權人，並須至少包括一名於股東會議上選出的股東。 

 

清盤委員會的職能包括但不限於：(a) 就清盤程序的進行向清盤人提供意見，以作為清盤人決策的

參考；及 (b) 審批清盤人的費用。關於清盤委員會角色及成員資格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公司清盤

規則第 9號命令（隨函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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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 

 

任何有意競選成為清盤委員會成員的債權人或股東，須向清盤人提交書面意向書，當中應包括代

表的全名，以及其履歷／資格證明文件之副本以支持其提名。倘若需要進行投票，該等資料將提

供予債權人及股東作考慮。 

 

 

提交提名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1. 清盤委員會成員資格須以提供令人滿意的證明文件為前提，以證明該債權人或股東與本公

司的關係，有關證明包括已填妥之債權申報表或相關認購文件。 

2. 如申請提名之債權人或股東為法人團體，須提供其授權代表的資料，以代表該公司出任清

盤委員會成員。 

3. 如實益擁有人透過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HKSCC」）持有股份，該人士在

HKSCC 書面證明其以代理人身份代為持有指定股份數目的情況下，可被選為清盤委員會

成員。 

4. 根據第 9 號命令第 2(5)條規定，任何人士不得同時以債權人代表及股東代表兩種身份出任

清盤委員會成員。 

 

上述資料及文件須於開曼群島時間 2026年 5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5時前提交。另請注意，清盤

委員會成員須同意向所有債權人及股東披露其身份，原因為該委員會屬代表方，其他債權人／股

東可就清盤進度等事項向其提出查詢。 

 

投票 

 

如收到不少於三項但不多於六項有效提名（當中須以債權人為多數，並包括至少一名股東），清

盤人將於開曼群島時間 2026年 5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5時確認清盤委員會的組成。 

 

如收到超過六項有效提名，清盤人將致函持份者邀請其於七天內透過投票表格進行投票，並將提

供有關投票程序的具體詳情。 

 

請注意債權人僅可就債權人提名進行投票，而股東僅可就股東提名進行投票。 

 

鑑於本公司相當部分股份乃透過託管機構及 HKSCC 持有，清盤人認為採用投票表格方式為最有

效率的方法以供收集、核實及點算票數。 

 

清盤委員會的最終組成將於延期舉行的首次會議上向持份者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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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詢，請隨時聯絡本公司清盤人團隊的 Jheanelle Jones 女士及周女士，電郵地址為 

OIHL@alvarezandmarsal.com，或致電 +1 (345) 936 8127 或 +852 5977 3008。 

 

 

CHRISTOPHER KENNEDY 

黃詠詩 

共同正式清盤人 

附件 

- 公司清盤規則第 9號命令（CWR Order 9） 

 

Christopher Kennedy及黃詠詩已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2026年修訂版）獲授權以清盤人身份行事。清盤人僅作為本公司

的代理人行事，並無個人責任。 

 

此為翻譯版本，只供參考。所有內容皆以英文版本為準。 



公司清盤規則（2023年合訂本） 第9號命令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之合訂本 頁數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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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號命令 

清盤委員會 

 

 
清盤委員會的成立（第9號命令，第1條） 

1. (1)  除非法院另有指示，凡由法院清盤的公司均須設立清盤委員會。 

(2) 本命令的規定亦適用於根據第4號命令第7(3)(f)條之命令而須設立的清盤

委員會。 

(3) 若正式清盤人確定公司屬於資不可抵債，公司清盤委員會應由不少於三

名但不多於五名債權人組成；若正式清盤人確定公司屬於資可抵債，則

應由不少於三名但不多於五名股東組成。 

(4) 資不可抵債公司的清盤委員會應於根據第8號命令第2條所召開之首次債

權人會議上選出。 

(5) 資可抵債公司的清盤委員會應於根據第8號命令第2條所召開之首次股東

會議上選出。 

(6) 如正式清盤人認定公司屬於償付能力存疑，清盤委員會應由不少於三名

但不多於六名成員組成，其中多數須為債權人並於債權人會議選出，且

至少一名須為股東並於股東會議選出。 

(7) 清盤委員會成立後，如出現任何空缺，正式清盤人可在委員會餘下成員

多數同意下，委任一名債權人或股東（視情況而定）填補該空缺。 

(8) 清盤委員會在正式清盤人簽發公司清盤規則表格第15號的正式成立證明

前，不得視為成立，且不得行事。該證明須載明每名成員的姓名、地址

及聯絡資料。 

(9) 正式清盤人須將該證明向法院提交。 

清盤委員會的成員資格（第9號命令，第2條） 

2. (1) 清盤委員會在達至第1條所規定的最低成員人數之前，不得視為成立。 

(2) 凡屬本公司之債權人（惟其債權完全受抵押者除外），皆可成為清盤委

員會成員，但須符合以下條件： 

(a) 該債權人已提交債權證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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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債權證明並未被全數否決作表決用途，亦未被全數拒絕作分派或

派息用途。 

(3) 倘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以託管人或結算所名義登記，股份的實益擁有人

可被選為清盤委員會成員，惟託管人或結算所須以書面證明其以託管或

代名人身份代該人士持有股份，並須載明股份數目。 

(4) 法人團體如為清盤委員會成員，必須委派一名個人代表，並須於該代表

擬出席會議前至少兩日向正式清盤人提交書面授權書；除非正式清盤人

同意豁免上述通知要求。 

(5) 任何人均不得於同一清盤委員會內： 

(a) 同時以債權人及股東身份成為成員； 

(b) 同時代表多於一名委員會成員；或 

(c) 同時以委員會成員身份及另一成員代表身份行事。 

(6) 如個人成員被宣告破產，其破產受託人自動取代其於清盤委員會中的成

員位置。 

(7) 若法人團體成員根據本法被清盤，或受到外國法例下的破產或重整程序規

限，其仍可繼續擔任清盤委員會成員，前提是其正式清盤人、受託人、接

管人、管理人或其他受任人同意擔任其代表。 

清盤委員會的重新組成（第9號命令，第3條） 

3. (1) 在清盤程序進行期間，如正式清盤人更改其對公司償付能力的認定（無

論是改為認定公司為資可抵債或資不可抵債），正式清盤人須採取下列

步驟重新組成清盤委員會。 

(2) 若公司被認定為資可抵債，清盤委員會中所有債權人成員之資格將自動

終止，正式清盤人須召開股東會議，以選舉新的股東成員。 

(3) 若公司被認定為資不可抵債，清盤委員會中所有股東成員之資格將自動

終止，正式清盤人須召開債權人會議，以選舉新的債權人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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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條規定不妨礙正式清盤人在預期將更改公司償付能力認定時，提前召

開相關會議。 

正式清盤人的申報責任（第9號命令，第4條） 

4. (1) 正式清盤人有責任就所有其認為與清盤程序有關之事項，或清盤委員會成員

向正式清盤人表示關注之事項，向清盤委員會成員作出報告。 

(2) 如正式清盤人認為以下情況出現，則無須回應任何資料請求： 

(a) 該請求屬瑣碎或不合理； 

(b) 提供該資料的成本過高，與該資料的重要性不相稱；或 

(c) 公司資產不足，致正式清盤人無法提供該資料。 

(3) 正式清盤人可按照其與清盤委員會成員之間所達成的方式提供資料，包

括：  

(a) 以電話方式口頭提供； 

(b) 以書面形式（包括傳真或電郵）提供；或 

(c) 透過存取網站提供。 

(4) 正式清盤人須向每名清盤委員會成員提供書面報告及賬目，並須於委員

會成立後三個月內 召開首次會議。其後，正式清盤人須召開會議： 

(a) 依照清盤委員會決議的日期或會議間隔；或 

(b) 如任何兩名委員書面要求，須召開會議； 

(c) 在任何情況下，至少每六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5) 清盤委員會的「會議」可採以下形式： 

(a) 於正式清盤人辦公室或委員會決議之其他地點召開實體會議。在此

情況下，正式清盤人須至少於會議前十個營業日 發出通知，且任何

無法親身出席的成員須被允許以電話方式參與；或 

(b) 以電話會議方式召開。在此情況下，正式清盤人須至少於會議前五個

營業日發出通知。 

(6) 清盤委員會可在全體成員一致同意下，以短期通知方式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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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盤委員會的議事程序（第9號命令，第5條） 

5. (1) 正式清盤人須出席清盤委員會的每一次會議，或由一名具備破產事務經驗

的、正式授權的代表出席該會議。該代表須為正式清盤人所屬事務所的

合夥人或僱員。 

(2) 清盤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正式清盤人（或其代表）及最少兩名委員。 

(3) 除非委員另有決議由其中一名委員擔任主席，會議的主席應為正式清盤

人（或其代表）。 

(4) 主席可要求任何聲稱代表委員會成員行事的人士出示授權書；如其授權

書顯示存在瑕疵，主席可拒絕該人士參與會議。 

(5) 正式清盤人須為每次會議預備議程，包括： 

(a) 正式清盤人擬提交予會議討論之所有事項； 

(b) 任何委員擬提交予會議討論之事項；及 

(c) 正式清盤人或任何成員擬提交表決之決議。 

(6) 正式清盤人負責為會議製備會議記錄，並須於會議後14日內將會議記錄草稿

發送予所有成員。 

(7) 每名成員擁有一票，當親身或以電話方式參與的多數委員投票贊成時，該

決議即告通過。 

(8) 若清盤委員會同時包括債權人及股東成員，決議須獲大多數債權人成員 

及大多數股東成員同時投票贊成方可通過（無論親身或以電話方式參

與）。 

(9) 若正式清盤人認為就某項決議召開會議屬不切實際或不必要，正式清盤

人可將該項決議的書面副本發送予每名成員，邀請他們以書面決議方式

處理。在所有委員於正式清盤人指定的期限內簽署該決議後，即視為決

議通過。 

(10) 若清盤委員會會議未達法定人數，正式清盤人（或其代表）可基於包括但

不限於該理由，而決定休會。於此情況下，休會後的會議須由正式清盤人

（或其代表）另行指定日期及時間再次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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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盤委員會的法律顧問（第9號命令，第6條） 

6. (1) 清盤委員會可通過決議委任一名律師，就清盤有關事宜向委員會提供法律

意見，無論是一般性法律意見，或就清盤程序中出現的任何特定事項提

供意見。 

(2) 根據本條委任的律師稱為「清盤委員會法律顧問」。 

(3) 清盤委員會在清盤程序中合理及適當產生的法律費用及開支，應視為清

盤費用，由公司資產支付。 

(4) 如正式清盤人或任何委員會成員認為清盤委員會法律顧問所收取的費用

及開支過高，正式清盤人可要求根據第25號命令按賠償基準對該等費用

進行費用評定。 

(5) 相反地，若清盤委員會法律顧問認為正式清盤人所提出的支付金額不足，

法律顧問亦可根據第25號命令要求按 賠償基準 進行費用評定。 

(6) 清盤委員會法律顧問有權從公司資產中按費用證明書所載金額收取清盤費用，

正式清盤人無權支付超出該金額的款項。 

委員會成員旅費及其他開支（第9號命令，第7條） 

7. (1) 委員會成員或其代表因出席清盤委員會會議而合理及適當產生的差旅費及／

或電話費，應由正式清盤人從公司資產中支付。 

(2) 除非同時符合以下條件，任何委員會成員因清盤事宜而產生的其他開支

均不得獲得償付： 

(a) 該等開支係依據清盤委員會的決議而產生；及 

(b) 在發生該等開支前已獲正式清盤人批准。 

委員會成員辭職及罷免（第9號命令，第8條） 

8. (1) 委員會成員可向正式清盤人提交書面通知以辭去其職務。 

(2) 如債權人因以下原因不再為公司債權人，其於清盤委員會的成員資格將自

動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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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其債權證明已被全數否決；或 

(b) 其債權已獲全額清償。 

(3) 股東成員於下列情況下，其清盤委員會成員資格將自動終止： 

(a) 該人士不再為公司的登記股東；或 

(b) 託管人或結算所撤回根據第1(2)條所簽發的證明書。 

(4) 若任何成員（或其代表）連續三次未能親身或以電話方式出席清盤委員

會會議，其成員資格將自動終止。 

(5) 清盤委員會任何成員可在一項會議決議下被罷免，而該成員必須事先獲

得不少於14日的通知（於本條中稱為「罷免決議」）。 

(6) 罷免決議可由正式清盤人或任何一名清盤委員會成員提出。 

(7) 提出罷免決議毋須提供任何理由，且清盤委員會或正式清盤人亦無須就通過

罷免決議向被罷免成員提供任何理由。 

向法院申請（第9號命令，第9條） 

9. (1) 凡須根據本命令向法院提出的任何申請，可採用書面形式，並以致送指

定法官的信件方式提出。 

(2) 致指定法官的信件須附有一份宣誓書作為支持。 


